

贷款服务协议




合同编号：
签约日期：
客户姓名：
客户经理：




中投鑫融金融服务外包（北京）有限公司

居间服务协议
甲方：北京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联系人：
联系方式：
身份证号：
地址：
乙方：中投鑫融金融服务外包（北京）有限公司
鉴于甲方因资金需求，现委托乙方寻找资金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民法典》规定，经双方商定，就委托寻找资金方的有关事宜，签订如下合同。
[bookmark: _GoBack]第一、甲方委托乙方代表寻找资金方，向甲方放款。甲方应提供自身企业和个人的材料做为贷款资料。
第二、居间服务期限： 年月日至年月日
第三、甲方申请额为万，利息为： 甲方在申请融资期间，有责任配合融资公司、银行提交融资所需的相关文件，不得拒绝正常审核。（具体的贷款金额、借款期限、贷款利率，以银行或相关机构与甲方签署的正式《借款合同》等文件相关内容为准）
第四、乙方促成放贷甲方成功后的居间服务费为批款额 的1%（含税）。甲方与投资方谈判成功、签订借款合同并得到贷款的五日内向乙方须在乙方所推荐的目标银行完成针对甲方信用贷款申请审批通过后进行支付，乙方须提供给甲方正规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特殊情况甲乙双方协商，以协商结果为准。
第五、居间服务期限内，甲方不得自行与乙方推荐的意向放贷资金方申请并获得同样的贷款，否则视为乙方居间成功，甲方需按居间协议内容支付乙方居间费用。具体乙方推荐意向放贷资金方，乙方须以书面形式与甲方沟通、确认。
第六、商业保密条款：未经甲方书面同意，乙方不得将本协议内容向第三方泄霞。否则，承担全部的经济损失和法律责任。
第七、合同的生效：甲方与资金方的借款合同签订时本合同生效。借款成功，以贷款到达甲方银行帐户为准。贷款不成功，乙方不得以任何理由向甲方收取任何费用。
第八六、本协议一式两份，经双方签章后生效。由甲乙双方各执一份，均具有同等法律效应。
（以下无正文，为双方盖章页）

甲方签章： 乙方签章：

签约日期： 签约日期：
